


新北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105 年第 1 次會議紀錄 

時間：105 年 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無修正意見，會議紀錄確認備查。 
參、確認案件： 

案名 「新北市新店區灣潭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案環境影響說明書」 

確認函文 

及期限 

104 年 5 月 13 日召開本案第 10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

響說明書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

具體依據」，並於 104 年 5 月 20 日以新北府環規字第 1040890296 號

函請開發單位製作修訂本，並請於 104 年 8 月 20 日前補正完成。 

審查結論 

1.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各款應進行第 2 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核。 

2. 開發量體部分： 

(1)應依承諾不得申請各項容積獎勵及容積移轉，且各街廓申請案之

容積量體均不得移轉他案使用（即住宅區面積 203,617m2，總樓

地板面積，總樓地板面積 857,737m2 及容積樓地板面積

458,138m2）。 
(2)本案重劃階段執行項目及其規劃內容應詳列表說明。區內各項公

共設施如學校用地、機關用地，其開發必要性、經費來源及權責

管理單位亦應詳述。 
(3)本案環評承諾各項事項應列表述明，並應具體執行（如承諾興建

新烏橋、灣潭橋、佈設人行道於退縮空間、設置共同管溝等等）。

另本案重劃後成立「灣潭社區管理中心」承接環評各項承諾事

項，其角色定位應明定，應辦事項應列表詳述。 
(4)應依承諾取得銀級生態社區標章，且各街廓住宅均應依承諾取得

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銀級綠建築標章。 
3. 土方平衡部分： 

(1)本案應依承諾落實區內土方挖填平衡（含施工整地階段及建築物

興建階段），並應補充完整詳實之土方平衡計畫。 
(2)本案所稱借土方量達 34.6 萬立方米，應依承諾無償收受由公共

工程（安坑一號道路工程及周邊公共工程）施工所產生之土方。

(3)安坑一號第三期道路為基地內重要幹道，應說明其施作期程與本

案開發期程之關聯性。 
4. 交通衝擊部分： 
 



審查結論 

(1)灣潭橋應承諾作為綠色廊道且僅供行人及自行車通行（含緊急救

災通道），並說明其管制作為。 
(2)道路安全措施應具體執行且應納入自行車道規劃。 
(3)社區巴士應有完整之營運計畫，且應於營運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又如何確保永續經營，應詳實說明納入。 
(4)規劃停車位 2,750 席，其分配方式應列表說明。又公共停車需求

亦應納入。 
5. 其他： 

(1)地表物清除處理應詳實估算（含舊建物拆除、林木砍伐等），且

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2)環境監測計畫應完整納入（含施工整地重劃階段及建築物興建

階段）。 
(3)綠覆率應依承諾達 60%，雨水回收再利用計畫應具體執行。 
(4)基地內「新店斷層」位置及高壓電塔經過路徑，均應標示清楚

並於未來銷售時公開明示。 
(5)施工期間（含施工整地重劃階段及建築物興建階段）其空品、

噪音、振動、景觀及交通衝擊等之影響評估應詳實納入。另應

於緊鄰道路住宅區規劃隔音等設施。 
6.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

會確認通過。 

承辦單位

確認情形

及意見 

1. 開發單位於 104 年 8 月 5 日申請補正展延，新北市政府 104 年 8

月 11 日新北府環規字第 1041475856 號函同意展延，開發單位於

104年 12 月 28日檢送修訂本。   

2. 查報告書內容，正面表列要求項目第 1 點答覆說明內容:「調整修

正本重劃區土地使用計畫…經修正後本重劃區之住宅區用地面積

為 202,008m2，總樓地板面積為 850,958  m2，容積樓地板面積為

454,518 m2。」，與審查結論:「應依承諾不得申請各項容積獎勵及

容積移轉，且各街廓申請案之容積量體均不得移轉他案使用（即住

宅區面積 203,617 m2，總樓地板面積 857,737 m2及容積樓地板面積

458,138 m2）。」內容相左。 

3. 都市計畫配合經濟部公告河川區域線變更、都市計畫樁位、安坑一

號道路路寬增為 15 公尺、台電架空輸電線路經過，調整土地使用

計畫，其修正後重劃區面積(327,629 m2）與有條件通過之重劃區面

積(328,528 m2）不一致。 

4. 開發單位表示因應台電電線基台附近無法配置住宅，土地使用分區

中廣場、兒童遊樂場、住宅等位置分配調整，使機關用地與住宅區

用地混用，造成未來機關用地不容易使用，及廣場使用性降低。 

5. 應再補充基地道路規劃配置圖說、各街廓之區域排水及坡地安全措

施。 

決議 
請開發單位依承辦單位確認意見補充說明並納入報告書後，重新提請

本委員會審議。 



肆、審議案件： 

「永聯瑞芳工商綜合區物流專用區開發計畫第 2 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變更

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會，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報告審查，並依正面

表列要求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一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各款就變更內容需

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核。 

二 

綠建築標章部分： 
1. 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除 B6 區應於 105 年 2 月 26 日前取得，又 B7 區應

於 105 年 3 月 29 日前取得外，其餘 A1 區、A2 區、B8 區及 B10 區等，

仍應依原環評承諾事項辦理，即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 
2. 銀級綠建築標章除 B3 區及 B9 區應於 105 年 3 月 31 日前取得外，其餘

各區（含 A1 區、A2 區、B5 區、B6 區、B7 區、B8 區及 B10 區）應

依原環評承諾事項辦理，即銀級綠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

月內取得。 
3. 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時應副知本府

環保局，綠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應向本府環保局提報綠建築各項

指標評估前後之效益分析說明，並檢附綠建築標章影本。 
4. 應於取得建造執照起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年內，每年六月、十二月提

報綠色採購相關資料。 

三 

環境監測部分： 
1. 本案為分期開發，應依各區施工期程，重新修訂完整之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頻率應為施工期間每月一次、營運期間每季一次並應持續監測達 2
年，且欲停止監測時亦應檢送變更內容對照表，經環評委員會審查同

意後，始得停止監測。 
2. 本案環境監測應增加 PM2.5一項，並重新檢視各監測項目之必要性。 
3. 本案屬山坡地，地質安全監測項目及頻率，應檢討納入。 

四 

開發內容部分： 
1. 本案本次分割新增二筆地號，其位置及新增原因，應詳述。又風災時，

區內曾發生坡地崩塌事件，故應補充說明各邊坡現況及其安全措施。 

2. 防救災完整計畫應補充說明。 
3. 污水處理廠，面積縮小，其合理性、必要性應再補充。 

五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伍、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永聯瑞芳工商綜合區物流專用區開發計畫第 2 次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報告-變更審查結論」第 1 次審查會議紀錄 

時間：105 年 1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 20 分 

地點：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4 樓 402 會議室 

主席：曾委員四恭 記錄：顏佳慧 

出席：如會議簽到表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綜合討論：如附件。 
參、審查結論：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差異報告審查，並依正面表列要求

項目，詳實釐清，俾利確認通過之具體依據：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一 
本案經檢核無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第 1 項各款就變更內容需

重新辦理環境影響評估情形，同意以環境影響差異分析報告審核。 

二 

綠建築標章部分： 
1. 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除 B6 區應於 105 年 2 月 26 日前取得，又 B7 區應

於 105 年 3 月 29 日前取得外，其餘 A1 區、A2 區、B8 區及 B10 區等，

仍應依原環評承諾事項辦理，即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

取得。 
2. 銀級綠建築標章除 B3 區及 B9 區應於 105 年 3 月 31 日前取得外，其餘

各區（含 A1 區、A2 區、B5 區、B6 區、B7 區、B8 區及 B10 區）應

依原環評承諾事項辦理，即銀級綠建築標章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

月內取得。 
3. 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時應副知本府

環保局，綠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應向本府環保局提報綠建築各項

指標評估前後之效益分析說明，並檢附綠建築標章影本。 
4. 應於取得建造執照起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年內，每年六月、十二月提

報綠色採購相關資料。 

三 

環境監測部分： 
1. 本案為分期開發，應依各區施工期程，重新修訂完整之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頻率應為施工期間每月一次、營運期間每季一次並應持續監測達 2
年，且欲停止監測時亦應檢送變更內容對照表，經環評委員會審查同

意後，始得停止監測。 
2. 本案環境監測應增加 PM2.5一項，並重新檢視各監測項目之必要性。 
3. 本案屬山坡地，地質安全監測項目及頻率，應檢討納入。 

四 
開發內容部分： 
1. 本案本次分割新增二筆地號，其位置及新增原因，應詳述。又風災時，

區內曾發生坡地崩塌事件，故應補充說明各邊坡現況及其安全措施。 



項次 正面表列要求項目 
2. 防救災完整計畫應補充說明。 
3. 污水處理廠，面積縮小，其合理性、必要性應再補充。 

五 
請依委員（單位）意見補正，修訂本由環評委員確認後，提送委員會確認

通過。 

肆、散會：上午 12 時 30 分。 



附件 
壹、 委員審查意見 
一、 綠建築應為整個建築之一部分，使用執照申請時宜同時提出綠建築申請已掛

件之證明文件。 
二、 綠建築候選證書申請之執行情況應在放樣勘驗前報知環保局。 
三、 分期分區開發之時程，環境監測及綠建築承諾之執行時程宜有更完整之規

劃。 
四、 請明確指出分割之地號在本基地中之位置。 
五、 請說明各邊坡現況。目前是否處於安全狀態？ 
六、 請說明時程延長之理由具體說明，以利審查其合理性。 
七、 施工及營運階段有關環境監測，空氣品質宜增加 PM2.5。 
八、 施工階段排放水質 DO 可刪除。 
九、 本案原環保用地因污水處理廠用地不大，擬予變更，請說明其合理性及必要

性。 
十、 分成 2 區之目的？A1/A2（理由之必要性）。 
十一、 B3、B6、B9 區之綠標章宜同時取得，若展延，宜有機制說明理由，及按

府內統一規範作＂期限＂展延（10 個月/12 個月？）(變更、展延？) 
十二、 整體防救災監測機制（自然、火災及震災、水災、土石流），與動線，（物

流專區／公用事業設施）。 
十三、 開發單位仍應依原候選證書與標章取得期程儘量完成，除非有充份理由，

不應任意展延。以銀級申請較耗時，理由並不充份。 
十四、 針對已無法在期程內取得候選證書之個案，因已接受裁處，建議給予適當

期限限期完成。 
十五、 針對各案綠建築標章取得時限，建議維持原 6 個月的期程。 
十六、 本區開發大多建築與開發內容，不符綠建築規範，是一系統性違反環評承

諾，建議嚴格要求各區開發建築應另提環評內容審查。以免形成大型開發

內各建築無法在環評要求內容規範漏洞的案例。 
十七、 分割地號環保設施的污水處理廠變更位置應補充配置及變更說明。 
十八、 應補充各區綠建築申請相關文件，以確認各項申請已在申請中。 
十九、 有關本次申請變更，35-11 及 158-9 地號等 2 筆土地分割，其分割原因及分

割位置，請敘明。 
二十、 承上，該 2 筆土地分割，是否涉及蘇迪勒颱風擋土牆崩塌及緊急補強搶災

工程，如是，請補充說明其後續辦理情形。 

貳、機關審查意見 

新北市政府文化局（書面意見） 
本案因分割增加瑞芳四腳亭段楓子瀨小段 35-14、158-13 地號，範圍不變。若於

施工期間發現文化資產埋藏，應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立即停止工程

或開發行為，並報新北市政府處理。 



新北市政府水利局（書面意見） 
本案請依 101 年 2 月 9 日北府環規字第 1011170884 號函辦理，惟申請污水接管

時，請依本局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聯接申請程序辦理污水納管事宜 

新北市政府農業局(105 年 1 月 12 日新北農林字第 1050062180 號函) 

旨案依新北市政府前開號函附件所列 79 筆用地，經查其中瑞芳區四腳亭段楓子

瀨小段 28、124、124-2、124-5、138、139-20、144、144-22、144-24、144-25、

144-54、158-7、165-28、165-48 地號土地為特定專用區國土保安用地；同段 129-1、

139-22、153-23 地號為同區交通用地；其餘地號土地為同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又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羅東林區管理處前開號函查復非保安林範圍，非

屬森林法施行細則第 3 條所稱之林地。 

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 附錄 2 字體過小閱讀不易，請適度調整以便閱讀；另有關各區綠建築進度

說明部分應納入第 4 章，並應於所有日期標示年度避免混淆。 

二、 有關 B5 區的變更原因欄位(略以)：「…本區依 B3 辦理綠建築標章經驗…」，

變更理由尚顯不足；另附錄 2 中該區相關說明僅載 9/18 預審通過、12/18

正式掛件，請詳細補充該區相關進度資料。 

三、 有關B7區候選證書申請時間，表4.3-1載 104.10.16掛件與附錄2載 10.08

掛件不一致。 

四、 表 4.3-1 變更原因欄位中請註明各區目前掛件並辦理的是候選綠建築證書

或者是綠建築標章，避免混淆。 

五、 本案為分期開發，監測計畫為 101 年核定內容時間已久，其中空氣品質部

分監測項目不含 PM2.5，另部分監測項目為每季監測一次，應適度檢討。 

六、 環境監測部分應註明施工期間監測報告應於次月提報。 

七、 環境監測中地質安全監測部分應包含擋土結構變形及傾斜、地下水位及水

壓、道路及建築物沉陷量、擋土壁鋼筋應力、鄰房傾斜等，並應詳列監測

點數及監測次數。 

八、 銀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綠建築標章向相關單位提出申請時應副知本府環

保局，綠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應向本府環保局提報綠建築各項指標評

估前後之效益分析說明，並檢附綠建築標章影本。 
九、 應於取得建造執照起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年內，每年六月、十二月提報綠

色採購相關資料。 



 




